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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拥军优待合作单位承诺书

         退役军人事务局：
本单位自愿成为三门峡市退役军人拥军优待合作单位，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1.严格遵守国家、河南省及三门峡市退役军人优待相关政策规定，诚信经营、规范服务。
2.全面履行优待合作协议，落实优待项目、标准、范围，不折不扣为持证人提供优先、优惠、优质服务，不设门槛、不打折扣、不附加条件。
3.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优待合作标识、优待目录、服务流程、监督电话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4.加强员工培训，确保一线人员熟悉优待政策，做到态度热情、执行到位、解释规范。
5.不借拥军优待进行虚假宣传、价格欺诈、强制消费，不损害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。
6.自觉接受市、县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及优待措施落实监督员的监督检查，对存在问题立即整改、闭环落实。
7.若违反承诺、未落实优待项目，自愿接受取消合作资格、公开通报等处理。
        
       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 联系电话：

    年    月    日
